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G 公用        公告编号：2006-023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我公司、公司：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业集团：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迪能源：中山市新迪能源与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转让股权方：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股权方：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交易情况：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新迪能源的 94%股权给实业集

团，股权交易价格为 4559 万元。 

协议签署时间、地点：2006 年 7 月 28 日于广东中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我公司与实业集团的关联关系 

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欧阳泽生兼任我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公用集团”）的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我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转让新迪能源股权的议案》。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一名董事同意该议

案；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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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让审批情况 

此项股权转让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公用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关于转让新迪能源股权的方案已获得中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 5楼 

法人代表：欧阳泽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伍佰零柒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0 年 1 月 5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20001012655 

主营业务：产权交易；合资合作办企业；投资实业；物业出租。 

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实业集团的资产总额 18,521 万元，负债总额 9,780

万元，净资产 9,302 万元，净利润-56 万元。 

 

2．关联方实业集团 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董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应

收款项可以收回，不会成为坏帐。 

 

3．实业集团与我公司及我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含公用集团）在产权、业务、

人员、资产等方面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债权债务方面，

截止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占用我公司的资金的情况。 

 

4． 近五年内未有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新迪能源是公用科技于 2001 年 1 月在收购广州迪宝热能机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迪宝公司）的基础上成立的，注册资金 600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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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一体化产品、暖通空调设备、热能设备及配套辅机、配件及所需配套产品的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等；承接常压热水锅炉安装工程，新迪能源是中山市一家

以能源与环保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新迪能源 初以迪宝公司的中央热水机组（简称热机）研制、生产和销售

为主业。2003 年新迪能源收购了江苏万众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进入中央空

调（简称冷机）制造行业。2005 年 3 月新迪能源董事会经过慎重研究，暂停了

冷机业务。此外，新迪能源在 2002 年开始研制电暖器，2003 年正式投产。2005

年第四季度，为提高业务收入、提高设备利用率，新迪能源新增了与热水机组技

术工艺相近的新产品――压力容器。 

2、新迪能源 近的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上半年 

总资产 92,994,130.44 85,445,389.27 83,049,618.16

总负债 38,021,429.78 40,634,035.17 42,280,288.01

股东权益 54,874,097.58 44,714,617.89 40,672,673.58

 

主营业务收入 16,111,963.36 17,343,291.35 6,850,832.11

主营业务成本 12,759,489.60 12,613,027.76 1,193,212.43

利润总额 -6,815,593.50 -10,161,346.56 -4,042,023.95

净利润 -6,594,013.41 -10,159,479.69 -4,041,944.31

以上数据经过具有从事证券业务审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的

审计。 

3、交易标的经过评估 

▲评估事务所名称：广州中天衡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

的资格。 

▲评估基准日：2006 年 2 月 28 日 

▲评估结果：经过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在本评估报告所述之评估目的、评

估假设与限制条件下，待估中山市新迪能源与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之资产与负债于

2006 年 2 月 28 日的市场价值具体评估结果分别为： 

资产总计：帐面值为人民币 8,499.00 万元，调整后帐面值为人民币

8,352.30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308.99 万元，增值 11.5%； 

负债总计：帐面值为人民币 4,175.56 万元，调整后帐面值为人民币

4,202.74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202.74 万元，与调整后帐面值相比无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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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帐面值为人民币 4,323.44 万元，调整后帐面值为人民币 4,149.56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106.25 万元，增值 23.1%。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双方：我公司和实业集团 

▲交易标的: 中山市新迪能源与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的 94％股权 

▲交易价格: 人民币 4559 万元 

▲付款方式：采用分期支付的方式。公用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五日

内，实业集团支付交易总额 51%的首期款项，余款在新迪能源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后 3个月内付清。 

▲其他约定：我公司和实业集团双方特别约定，本次股权转让经我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 

A、新迪能源结欠我公司 1,617 万元，实业集团将敦促新迪能源于股权交割

完成后逐步还清，实业集团并承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B、我公司为新迪能源向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的 2,000 万元贷款提供的连带担

保，应当在股权交割完成后理顺担保关系，实业集团承诺代替我公司成为该笔借

款的连带保证人并取得银行同意或以其他银行同意的方式，解除我公司对新迪能

源的担保责任。 

 

（二）定价政策：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州中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06年2月

28 日为基准日的《中山市新迪能源与环境设备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天

衡评字【2006】第 043 号）的评估值为收购价格的作价依据。根据上述资产评估

报告，以新迪能源评估值 5106.25 万元减去期间亏损计算，约定收购价格为 4559

万元。交易遵循公平、公允原则。 

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新迪能源的账面净资产为 4067 万元，本次股权转

让溢价 736 万元。 

 

五、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可以逐步使公用科技发展成为一家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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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该项关联交易对股东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及股东的长远

利益； 

3、本次股权转让为公司增加 736 万元的投资收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并基于独立判断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准则》的有关规定； 

2、同意《转让新迪能源股权的议案》中的关联交易事项。此项关联交易是

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     

3、此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

规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

的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资产评估报告书》 

4、新迪能源《2005 年度审计报告》 

5、新迪能源《2006 中期审计报告》 

6、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市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 


